
玉溪市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2019年市级财政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 新平县财政局（综合与研究股） 实施单位： 新平县财政局（综合与研究股）

项目资金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4.66 4.66 4.66 10.00 100.00 10.00

其中：当年财政
拨款

项目年度目标情况

年初设定预期绩效目标 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及差异原因分析

通过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引导和鼓励
金融机构主动填补农村金融服务空白，支持农
村金融组织体系建设，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
面。获得补贴的金融机构贷款发额不少于5000
万元，上级资金配套到位率达100%，市级配套
资金足额配套并及时下达。当年贷款平均余额
要同比增长50%以上，年度存贷比不少于50%，
涉农小微企业贷款平均余额占全部贷款平均余
额的比例不少于70%。

通过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引入北银村镇银行入户新平，填补了我县农村金
融服务空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建设更加完善，进一步扩大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面
。  获得补贴的金融机构（新平北银村镇银行）贷款发额8171万元，上级资金配套
到位率达100%，市级配套资金在预算下达（批准）后60天内下达，下达比率为
98.11%。当年贷款平均余额要同比增长304%，本年末存贷比达97.19%，涉农小微企
业贷款平均余额占全部贷款平均余额的比例为80.96%。

项目评价等次 良
项目评价得
分

89.00

自评得分=执行栏得分+各项指标得分，指标明细部分分值总分90分，指标明细部分
各项三级指标由单位自行填写但每项指标不得大于30分小于1分，总分等于90分。得
分≥90分为”优“，90分＞得分≥75分为“良”，75分＞得分≥60分为“中”，得
分＜60分为“差”。

项目绩效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分值（≤90） 自评分（≤90） 未完成情况分析

90 79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获得补贴的金
融机构贷款发
放额

>= 5000 万元 8171 20 18

质量指标

上级配套资金
到位率

= 100 % 100 20 19

时效指标

市级配套资金
足额配套并及
时下达率

= 100 % 98.11 10 7
市级配套资金在预算
下达（批准）后60天
内下达，下达比率为
98.11%，冲减2018年

下达部分。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当年贷款平均
余额同比增长
情况

> 50 % 304 10 9

年度存贷比 >= 50 % 97.19 10 9

涉农、小微企
业贷款平均余
额占全部贷款
平均余额的比
例

>= 70 % 80.96 10 9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申报定向费用
补贴的金融机
构满意度

>= 80 % 90 10 8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二）项目绩效目标的
设立情况

（三）项目支出情况

（四）项目管理实施情
况

二、绩效自评工作情况

（一）绩效自评的目的

（二）自评指标体系

（三）自评
组织过程

1.前期准备

2.组织实施

三、评价情况分析及综合评价结论

四、存在的问题和整改情况

五、绩效自评结果应用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

七、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注：预算资金大于或等于50万元以上的项目需按上述要求报送自评报告，金额小于50万元的项目不
需报自评报告，只需填报自评概况表和自评表、对下转移支付明细表


